附件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仁化县扶溪镇人民政府（公章）

         填 报 人：邓煊婷
         联系电话：18814373445
         填报日期：2025年4月18日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1.宣传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执行上级的决议、决定。研究决定本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2.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 

3.统筹制定并组织实施区域发展重大决策和建设规划，拟订并组织实施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组织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自然灾害等应急管理相关工作。 

4.统筹负责辖区公共服务工作，推进便民服务平台标准化建设。组织实施公共服务、党群服务、社会事务、政务服务等工作。 

5.统筹负责辖区综合治理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组织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反邪教和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等有关工作。 

6.统筹负责辖区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按权限负责相关领域执法工作。整合辖区相关执法力量和资源，开展综合行政执法。

7.完善党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基层自治水平。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 

8.动员辖区内各类单位、社会组织和村（居）民等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引导辖区单位履行社会责任，整合区域内各种社会力量为辖区发展服务。 

9.编制及执行本镇财政预决算计划，负责镇本级财务、审计以及集体资产管理工作，指导监督村（居）财务和资产管理工作。

10.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干部的培育、选拔、管理和使用工作。做好人才服务和引进工作。 

11.组织、协调辖区内工商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和政治协商等方面工作。 

12.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仁化县扶溪镇人民政府内设 6个党政机构和综合行政执法队分别是；党政和人大办公室、党建和组织人事办公室、纪检监察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平安法治办公室、应急管理办公室。仁化县扶溪镇所属事业单位1 个，仁化县扶溪镇公共服务中心。本单位年末独立核算机构数 2 个：仁化县扶溪镇公共服务中心、扶溪镇人民政府。

截至2024年底，仁化县扶溪镇人民政府编制共有56人，其中行政编制38人，事业编制12人，工勤编制6人。在职人员 80 人，离退休人员合计 45 人，其中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 45 人，年末遗属人员 11 人。

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1、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开展两新党员组织活动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加强扶溪镇各党支部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

2、统筹负责辖区综合治理工作。通过管理区域网格化，开展禁毒、反诈、反邪教、扫黑除恶等宣传活动，提高村民自治水平，维护社会稳定。

3、组织开展生态环境、开展日常森林防火巡查、环境保护巡查工作，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4、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绿美建设，提高和收入水平。人居环境整治、建设四小园。

5、落实社会救助保障，及时发放社会低保。组织实施公共服务、党群服务、社会事务等工作。

6、开展辖区内日常行政执法巡查和监督管理。开展食品安全、地质灾害点、矿山、“两违”巡查整治，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盗采河砂、稀土、煤炭、森林资源等违法犯罪行为。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2024年执法队依托韶关市一体化行政执法平台办案，共完成行政检查案件151宗，主要涉及食品生产经营安全、个体工商户规范化经营、农药化肥种子经营安全等方面；行政处罚案件8宗，包括食品经营类案件5宗、药品化妆品经营类案件3宗和农业非法电鱼案件1宗。开展重点领域日常巡查监管共计100余次，其中非法开采稀土矿点巡查48次，16户已获审批的农村宅基地建档巡查29次，联合县农业农村局开展电鱼炸鱼非法捕捞执法行动1次，收到违法线索1条，拆除违法建筑12宗，其中组织执法人员拆除违法建筑1宗，面积约65平方米，引导群众拆除违法建筑11宗，面积约1864平方米。

2、2022年全镇粮食种植面积达到6001.09亩，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5800亩目标任务。带动产业发展。全年上造粮食完成种植6001.09亩，持续巩固提高扶溪大米产业水平，带动镇域经济发展，育秧、办田、田间管理、收割、粗加工等环节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有效增收农户收入。我镇上造粮食种植专项奖补项目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经过全镇上下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3、2024年发动党员干部、乡贤、群众等参与植绿护绿活动138场次、832人次，建设“四小园”255个，美丽庭院157个（已向市级申报6户），绿美示范点13个，主题林22个，绿美道路4条共计10公里，累计种植苗木1万余棵，成活率达97%以上。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能：投资600多万完成新增自然村左龙村、长坑村13个村小组的生活污水治理提升工程农村生活污水、黑臭水体处理、雨水散水等问题得到解决，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率95%、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率90%。；建立“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并稳定运行，镇区新增400个垃圾桶，实现农村垃圾收运全覆盖；农村厕所革命推进有力，完成95%以上的农村厕所改造提升，厕所改造51户，改造任务已全部完成。农村风貌和安全提升明显：完成173户农房风貌改造，完成改造面积41705平方米。

4、2024年我镇开展各种形式扫黑除恶宣传活动20余次，结合民情夜访入户宣传30余次次，有效发放扫黑除恶宣传资料3000多份，使广大群众对当前扫黑除恶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辖区内营造了良好的扫黑除恶宣传势头。截至2024年11月我镇共计接收上级信访件8宗，已全部按规定程序办理办结。网络问政72宗，已全部按相关处理流程，调处回复完毕，按时回复率100%。2024年我镇共排查矛盾纠纷95宗，化解94宗，化解率98.9%。我镇已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共282场次，其中镇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每月开展30人以上或“六进”宣传2～3场，共开展了42场，辖区派出所每月开展宣传活动2场，共开展24场；10个村居每月开展30人以上宣传2场，共开展了240场。我镇坚持“互联网+禁毒”，积极引导群众关注各级禁毒微信公众号，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媒介，开展禁毒宣传。通过一系列的宣传举措，目前我镇已初步形成宣传的浓厚氛围。

5、2024年常态化组织开展政治理论学习：通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党校（分教点）专题辅导培训等，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等，开展专题学习4场次，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12次，党课42场，覆盖镇、村党员干部1756人次；二是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组织专题教育4次，开展反面案例警示教育3次，外出参观廉政教育基地1次，进一步增强纪律意识、提高党性修养。

6、2024年审核退出农村低保户5户6人,新增农村低保户11户20人,新增特困户4户4人，为农村低保户130户270人、城市低保户8户12人,特困户34户34人，发放低保金719.4517万元，临时救助困难群众14户26人，发放临时救助金20300元。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118.65万元，办理残疾证686人。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4年扶溪镇人民政府决算总支出2005.91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1102.18万元。上述决算总支出2005.91万元中，基本支出1102.18万元，项目支出903.73万元。

扶溪镇人民政府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1233.53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300.04 万元。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支出合计决算数：18.46 万元、因公出国（境）费决算数：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决算数： 10.82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决算数：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数： 10.82万元，年初预算18万，比预算减少39.9%，比去年减少0.96万元，减少8%、公务接待费决算数： 7.64万元，年初预算8万，比预算减少4.48%，比去年增加3.29 万元，增加76%、国内接待费决算数：7.64万元。

二、绩效自评情况

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我部门按照预算程序进行编制、审核，根据预算批复和下达的资金文件使用资金。经费基本支出、项目经费支出、“三公”经费等支出均控制在预算内。

我镇按照扶溪镇内部管理制度对资金、资产、人员进行管理，按照分工和各办公室职能对项目进行分配和管理。

2024年资金预算50万元，下达的扶溪镇“百千万工程”启动经费、农工维稳工作经费指标金额为5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50万元，完成预算100%。

2、2024年综合行政执法资金预算为3.6万元，下达的镇街工作经费指标金额为3.6万元，实际支出金额3.6万元，完成预算100%。

3、上造粮食奖补项目，资金预算 9.0909万元，下达指标 9.0909万元，实际支出金额9.0909万元，完成预算100%。

4、2024年资金预算5.4万元，下达到我镇的村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指标金额为5.4万元，实际支出金额5.4万元，完成预算100%。  

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

在年度预算执行中，全年无超范围、超标准发放津补贴、奖金的现象，未以任何名义违规发放个人补助等，全年基本支出保障了本部门的正常运转。我部门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进一步规范了“三公”经费使用管理，有效控制了“三公”经费支出。部门重点工作都如期完成，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三）自评结论。

在资金使用上一直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收支，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按照财经制度的有关要求，有计划地安排、使用资金，严格财务审批制度，重大开支党组会集体研究，保证资金使用合法合规，同时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因此，我部门整体绩效自评为98分，自评等级为优。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本部门存在年中调整预算情况，主要是有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安排增加了临时性工作；人员变动，调整了人员经费预算。部门预算年度工作任务的预算金额太大，没有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预设目标金额，财政资金紧张，付款进度滞后。

本部门将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工作，增强内部机构各办公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公用经费根据单位的年度工作重点和项目专项工作规划，细化预算编制工作，做到编制范围尽可能全面、不漏项，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加强预算的约束力，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